
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辦理採購作業內部規定 

依據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16條原始憑證得由各機關依其業務規模，

按金額訂定分層負責規定辦理，本校執行學校預算及計畫經費採購案，

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加速辦理採購及核銷程序，對於業務上有必要的經

常性及例行性的採購項目，金額在 5,000元以下者，開放由業務單位自

行採購，請購單可以先貼上發票（或收據），請購和核銷手續同時蓋章。 

請特別注意下列四種不能先去買，必須請購單核准了才能買： 

一、特殊採購需求（要研究有無採購的必要)。 

二、5,000元以上的採購案（要研究是否有更經濟的做法）。 

三、單價二仟元以上的物品及單價壹萬元以上的財產（要研究是否有採購

的必要，計畫已核准的照計畫執行）。 

四、十五萬元以上的採購案應由總務處採購。 

若有特殊情形，請簽奉校長核准之後再行辦理。     



一、其他宣導事項 

(一)同仁如果有經費需求請初估金額後直接填寫請購單，經過

單位主管、總務處、會計主任表示意見，送請校長裁示後

才能夠確定能不能買、有沒有錢買，所以日後不要直接來

問會計這樣的問題，因為能不能買不是會計說了算，有沒

有經費也不是重點，重點是學校應不應該把經費花在這

裏，學校經費很拮据錢要花在刀口上，哪裡是刀口也是要

相關處室一起做判斷，單獨問會計是不會有答案的，情況

複雜的案件，請以簽陳的方式檢附相關資料辦理。 

(二)組長有工作上的問題，應由單位主管負責督導，提供工作

職能必需的協助，核銷的問題也是一樣，核銷相關法規已向

同仁宣導，日後有相關問題不要跳過單位主管、總務處直接

來問會計主任，請按照制度落實採購及核銷流程。 

(三)機關款項以直接支付予廠商為原則，伍仟元以下小額支

出，可由承辧人先行代墊，並開放非專任採購人員且非經

常性辦理採購人可以刷個人信用卡代墊，若有特殊情形請

簽奉校長核准之後再行辦理。 

(四)政府經費分為經常門(人事費、業務費)及資本門(設備

費)，經常門和資本門不能混用，故經常門的業務費不能用

來購買設備。 

(五)單價金額達到一萬元且使用年限達二年以上列入財產(經費

項目應編列在設備費項下)，達二仟元未達一萬元且使用年

限達二年以上列入物品保管(經費項目應編列在業務費項

下)。 

(六)使用單位對使用中之財產及物品，應善盡保管之責，未經

核准，不得私自移轉或借撥。 

(七)各機關之財產及物品，應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於每

一年度至少盤點一次，盤點時應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



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 

(八)財產及物品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

損。經查明財產損毀有可歸責之人員，並應追究賠償責

任。 

二、計畫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一)計畫經費項目核銷時，請將計畫名稱填寫在用途說明欄

上，並附上核准公文及經費概算表，是否符合計畫支用範

圍、收支結算表如何填寫及各項目是否可以勻支等問題，

應向縣府承辦人詢問，統一全縣做法。 

(二)計畫經費核銷以批次處理為原則，相同廠商的貨款請儘量

合併在同一批處理，這樣可以減少扣廠商匯款手續費的次

數。 

(三)計畫經費款項未撥入之前，可以先跑核銷流程，憑證核完

章後先留在承辦人手上，等到接到出納通知款項已撥入後

才可以送到會計室辦理撥款。 

(四) 提供計畫經費控管表，協助計畫承辦人掌握各項計畫辦理

流程及進度，請自行控管經費的運用，切勿有超支的情形

發生，計畫憑證審核完畢後，請影印後填寫經費控管單，

一併送會計室辦理撥款。 

(五)因為常有計畫承辦人的帳與會計帳不符的情況發生，因此

計畫經費核銷時，請先送經費控管人登記列帳，未附經費

控管單的憑證，將退回補填，這樣計畫結案時才不會有對

不到帳的困擾。 

(六)同仁經手過的核銷資料，請務必留下影本，日後辦理例行

性的業務時，請先調舊案書面資料來看，再有問題需要會

計協助，請檢附舊案資料再來討論，沒有書面資料很難溝

通清楚。 

(七)依屏東縣政府會計憑證調案作業規定，如需要調閱已經歸



檔的會計憑證，請依規定填具調案申請單，奉核後再行調

閱。 

(八)已核過章的經費概算表或收支結算明細表等公文，若因故

需要重新核章，請檢附舊版資料標註修改處後送核。 

三、預算經費核銷注意事項  

(一)財稅局支付科規定一萬元以下要以預算款核銷的憑證要從

機關零用金支付，依財政部出納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1）零用金之申請： 

年度開始，各機關出納管理單位為應緊急及零星支用，應參

酌實際情形在國庫主管機關或權責單位核定零用金額度內，

簽會會計單位並奉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後，提取定額現

金，備作零星支用。 

（2）各業務承辦單位因業務需要，得經其單位主管及主辦出納

或其授權人核准，向出納管理人員借款備付，惟應自借款當

日起算三日內檢附支出憑證辦理核銷；情況特殊無法及時辦

理核銷者，應敘明具體事由並訂定核銷期限，依分層負責程

序簽准後依限辦理。 

（3）各機關以零用金支出之費用，其支出憑證應併附核准支出

文件，由經辦人員粘貼於原始憑證黏存單上，經會相關權責

單位及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之核准，向出納管理人員領取或

辦理核銷。 

（4）零用金支付後，出納管理人員應將支出憑證予以編號加蓋

付訖及日期章，隨時逐筆登入零用金備查簿，於支付相當數

額時，按類別整理歸類，填具零用金支用清單及總表，連同

支出憑證及核准支出文件，經主辦出納或其授權人核章後，

送會計單位審核，依規定程序撥還。 

（5）會計年度終了時，應依規定辦理零用金之結轉或繳回。 

各機關辦理零用金支付及結墊撥還，應隨時登記零用金備查



簿並結計餘額，帳面餘額應與櫃存現金及預借未核銷零用金

之合計數相符。 

本校以預算款申請之請購單，核完章後左上角會蓋有“請送出

納以零用金支付”字樣，代表是要送到出納那裡領取零用金

的，不是送會計室。 

(二)出差旅費申請以有公文奉派為原則，出完差後請領出差旅

費時，請直式列印出差旅費報告表並檢附公文，圈註出差

日期及出差地點，依報銷單上的流程，先送人事單位核

章，核完章後送會計室，本室將累積一定金額後再辦理撥

款作業。 

(三) 114年起駕駛自用汽車、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必要

路程之公里數，各以每公里新臺幣三元、新臺幣二元報

支，若搭乘其他交通工具仍依其票價核實申請交通費。 



           程序

計畫名稱
送 計 畫

經 費 分 期

( 金 額 )
送 領 據

經 費 撥 入

(出納已通知)

經費核銷(若憑證

正本需送補助單位

請以影本加蓋與正

本相符字樣核銷 )

憑證應自行

掃瞄或影印

留 存 備 查

送收支結算表

及 成 果

經 費 繳 回

(簽請開立支

票 繳 回 )

確認支票已送達

30,000   9月8日 10月1日

20,000   

計畫經費核銷流程控管表

提供經費控管表提醒各計畫承辧人依流程執行計畫，各項計畫結案後記得填寫收支結算表，不要等縣府承辦人催繳才填送

，若有支票需繳回，請於掛號寄出二日後確認對方是否有收到支票，全力避免有支票遺失的情形發生。

計畫一 5月2日

計畫二



計畫名稱

             分期

程序

第一期經費

30,000

第二期經費

20,000
備註

送計畫

送領據 6月30日

經費撥入

(出納已通知)
7月30日

經費核銷(若憑證正本需

送補助單位請以影本加蓋

與正本相符字樣核銷)

憑證應自行掃瞄或影

印留存備查

送收支結算表及成果

經 費 繳 回

(簽請開立支票繳回)

確認支票已送達

提供經費控管表提醒各計畫承辧人依流程執行計畫，各項計畫結案後記

得填寫收支結算表，不要等縣府承辦人催繳才填送，若有支票需繳回，

請於掛號寄出二日後確認對方是否有收到支票，全力避免有支票遺失的

情形發生。

計畫經費核銷流程控管表

5月30日

OOOO計畫



 

分次核銷的計畫經費，核銷時請填寫下列

資料: 

計畫名稱： 

 

本次核銷金額共      元。 

 

計畫經費餘額              元。 

 

請登記後連同憑證送會計室 

分次核銷的計畫經費，核銷時請填寫下列

資料: 

計畫名稱：  

 

本次核銷金額共      元。 

 

計畫經費餘額              元。 

 

請登記後連同憑證送會計室 

 

分次核銷的計畫經費，核銷時請填寫下列資

料: 

計畫名稱：  

 

本次核銷金額共      元。 

 

計畫經費餘額              元。 

 

請登記後連同憑證送會計室 

 

分次核銷的計畫經費，核銷時請填寫下列

資料: 

計畫名稱：  

 

本次核銷金額共      元。 

 

計畫經費餘額              元。 

 

請登記後連同憑證送會計室 

 

分次核銷的計畫經費，核銷時請填寫下列

資料: 

計畫名稱：  

 

本次核銷金額共      元。 

 

計畫經費餘額              元。 

 

請登記後連同憑證送會計室 

 

分次核銷的計畫經費，核銷時請填寫下列

資料: 

計畫名稱：  

 

本次核銷金額共      元。 

 

計畫經費餘額              元。 

 

請登記後連同憑證送會計室 

 

分次核銷的計畫經費，核銷時請填寫下列資

料: 

計畫名稱：  

 

本次核銷金額共      元。 

 

計畫經費餘額              元。 

 

請登記後連同憑證送會計室 

 

分次核銷的計畫經費，核銷時請填寫下列

資料: 

計畫名稱：  

 

本次核銷金額共      元。 

 

計畫經費餘額              元。 

 

請登記後連同憑證送會計室 

 

分次核銷的計畫經費，核銷時請填寫下列

資料: 

計畫名稱：  

 

本次核銷金額共      元。 

 

計畫經費餘額              元。 

 

請登記後連同憑證送會計室 

 



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會計憑證
調案申請單 

      編號：__ - 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調案單位  

調案事由 
 

 

調案方式 
﹝ ﹞調閱（限於會計憑證保管處所，不得攜出）      

﹝ ﹞影印（限於會計憑證保管處所，不得攜出） 

會核(申請調案

非承辦業務或

主管案件時) 

相關業務單

位 
 

申請人  
單位 

主管 
 會計室  

機關 

首長 
 

傳  票 (付 款 憑 單)  調 案 明  細 

傳票所屬 

會計年度 
傳票日期 傳票號碼 內容摘要 

   如調案事由 

    

    

 

 
   

    

    

 


